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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機關聯合辦理數位審計作業指引 

中華民國111年 2月 25日審計部台審部六字第1110052809號函訂定全文6點 

一、功能與目的 

(一)審計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整合各領域審計專業、鼓勵跨

領域合作、統籌運用各審計機關（單位）人力，以促進數

位審計之發展，強化數位審計經驗之交流，達成知識擴散

之效果，及建立示範性之作業模式，彰顯數位審計監督、

洞察及前瞻之功能，特訂定本指引。 

(二)本指引所稱數位審計，係指審計機關辦理數據分析、審計

數位創新技術之應用與查核，暨數位建設、數位治理、數

位服務、數位科技安全、新興數位及科技發展等相關審計

事項。 

二、聯合作業方式 

審計機關（單位）聯合辦理數位審計作業（以下簡稱聯合作

業）方式，係指由本部第六廳統籌規劃，或其他審計機關（單位）

會商本部第六廳共同辦理之審計案件。依據審計對象及範疇，分

為下列二類： 

(一)通案性案件：審計對象及範疇涉及跨機關之數位審計案

件。 

(二)個別性案件：各審計機關（單位）適合辦理聯合作業之數

位審計案件。 

三、負責規劃之機關（單位） 

(一)通案性案件：由本部第六廳統籌規劃。 

(二)個別性案件：由案件之轄審審計機關（單位）規劃，必要

時得會商本部第六廳共同辦理。 

四、聯合作業執行方式 

(一)聯合作業專案編組：聯合作業為需求性任務編組，由規劃

機關（單位）會商相關審計機關（單位）選派人員組成專

案小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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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合作業立案 

1.通案性案件：由本部第六廳主動擇選數位審計案件辦理研

析，或由其他審計機關（單位）提供適合聯合作業審計案

件，送本部第六廳研辦。 

2.個別性案件：由轄審審計機關（單位）擇選數位審計案件

辦理研析，提出申請（如附表）會商本部第六廳辦理。 

(三)查核人員之選派 

1.通案性案件：由本部第六廳通知相關審計機關（單位）指

派人員，組成專案小組辦理。 

2.個別性案件：由案件之轄審審計機關（單位）洽請本部第

六廳指派人員參加。 

(四)作業之分工 

1.由本部第六廳會同參與聯合作業之審計機關（單位）協商

查核項目、查核重點及分工模式。 

2.本部第六廳辦理聯合作業，可採派員加入查核小組、協助

資料分析，及提供技術支援或諮詢等方式參與。 

(五)調查計畫之擬定 

1.通案性案件：由本部第六廳研擬調查計畫，陳奉核定後，

據以執行。 

2.個別性案件：由案件之轄審審計機關（單位）視需要研擬

調查計畫，簽奉核定後，據以執行。 

(六)調查結果之處理 

1.通案性案件：由各相關審計機關（單位）分別撰擬報告，

簽奉核定後，送本部第六廳彙整通案報告。調查發現之缺

失，屬共同性或制度規章缺失，須建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

關處理者，由本部第六廳辦理；屬被審核機關個別事項，

由轄審審計機關（單位）依權責繕發審核通知或函請被審

核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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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別性案件：由案件之轄審審計機關（單位）自行依權責

撰擬報告，陳奉核定後，繕發審核通知或函請被審核機關

處理。 

(七)追蹤與考核：建議意見或審核通知事項之追蹤與考核，由

繕發建議意見或審核通知之審計機關（單位）負責，並得

洽請原查核人員提供意見。 

五、資訊檔案取得之諮詢機制 

審計機關（單位）為調查需要，於介接跨機關資料庫，或取

得被審核機關資訊檔案時，如有窒礙，得洽本部第六廳提供諮詢

協助。 

六、調查經費來源 

辦理聯合作業所需經費，由參與作業之成員向所屬審計機關

報支為原則。如經費不足，得洽本部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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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年度聯合辦理數位審計需求申請表 

 

申請單位： 
   

優先

順序 
調查案件名稱 調查範圍及重點 

預計由本部第六廳 

參與之方式 
申請聯合作業原因 

1     

□派員加入查核小組 

□協助資料分析 

□提供技術支援或諮

詢 

□其他：_____。 

(可複選) 

□屬跨領域數位審計案件 

□可提升審計成效 

□資料量過大 

□未具相關技術人(能)力 

□其他（請敘明） 

2 …  

  

註：1.如需本部第六廳協助資料分析，請至少先提供相關規定及資料表之說明文件。 

    2.本表經核定後，請加蓋單位章戳，掃描成影像檔，併同本申請表電子檔，傳至本部第六廳承辦

人員。 

   

 

填表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單位章戳： 
  

 

 


